
罗财购 E2024〕 10号

罗山县财政局

关于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和采购效率

相关事项的通知

各预算单位、代理机构 :

为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,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

透明度和采购效率,方便各类经营主体参与政府采购活动,按照

财政部《关于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和采购效率相关事项的

通知》 (财办库 匚⒛23〕 243号)要求,并结合我县政府采购工作

需要,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推进政府采购合同变更信息公开。政府采购合同的双方

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合同,依照政府采购法确需变更政府采购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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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内容的,采购人应当自合同变更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在省级以

上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发布政府采购合同变更公告,但涉及国

家秘密、商业秘密的信息和其他依法不得公开的信息除外。政府

采购合同变更公告应当包括原合同编号、名称和文本,原合同变

更的条款号,变更后作为原合同组成部分的补充合同文本,合同

变更时间,变更公告日期等。

二、完善中标、成交结果信 `急公开。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

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法、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以及《政府采购信
`患
、

发布管理办法》等法律制度规定,进一步做好信 J息公开工作。项

目采购采用最低评标 (审 )价法的,公告中标、成交结果时应当同

时公告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等原因进行价格扣除后中标、成交供

应商的评审报价;项 目采购采用综合评分法的,公告中标、成交

结果时应当同时公告中标、成交供应商的评审总得分。

三、推进采购项目全流程电子化实施。政府采购活动应以数

据电文形式和电子信息网络开展,除涉密政府采购项目外,政府

采购项目应实行全流程电子化交易,实现在线公开采购意向、发

布采购公告、提供采购文件、提交投标 (响应)文件、提交投标 (履

约)保证金 (包括金融机构、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、保险等)、 签

订采购合同、提交发票、支付资金,并逐步完善履约验收、信用

评价、用户反馈等功能。各电子化政府采购平台应当完善平台注

册供应商查询功能,方便各方主体及时了解供应商信 `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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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提高采购合同签订效率。鼓励采购人在中标、成交通知

书发出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,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与中标、

成交供应商签订政府采购合同。采购人因不可抗力原因迟延签订

合同的,应 当自不可抗力事由消除之日起5日 内完成合同签订事

宜。鼓励采购人通过完善内部流程进一步缩短合同签订期限。采

购合同签订后,应在2个工作日内通过电子化采购系统进行合同

各案及公告。

五、加快支付采购资金。采购人要在政府采购合同中约定资

金支付的方式、时间和条件,明确逾期支付资金的违约责任。对

于有预付安排的合同,鼓励采购人将合同预付款比例提高到40%

以上,其中,对于中小微企业预付款比例鼓励提高到60%以上。

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,采购人应完善和优化内部流程 ,

力争自收到发票后1个工作日内完成资金支付事宜。采购人和供

应商对资金支付产生争议的,应 当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及时

解决,保证资金支付效率。

六、加大政府采购融资力度。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以政府采

购合同为基础向中标、成交供应商提供融资。优化政府采购融资

业务办理流程,通过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供应商在线申请、在线审

批、在线提款的全流程电子化运行,为供应商提供快捷高效的融

资服务。

七、拓宽网上商城采购渠道。在我县原有万银政采平台采购

的基础上,推广采购单位通过
“
河南省政府采购网上商城

”
采购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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拓宽采购单位采购渠道,鼓励竞争。各单位打开
“
信阳市罗山县

政府采购网
”
,在
“
用户登录

”
的位置下方找到

“
河南省政府采

购网上商城
”
,点击进入。采购单位可点击首页

“
操作指南

”
学

习采购流程。各单位可使用信阳市罗山县政府采购的账号密码登

录河南省政府采购网上商城。我县采购单位通过河南省政府采购

网上商城采购需先通过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进行采购计划各案 ,

计划各案时采购内容的具体品目需选择有集采品目标识的品目,

采购方式需选择
“
网上商城采购

”。计划各案成功后,采购单位

可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上商城进行采购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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